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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福搬家貨運有限公司
搬  運  工  程  報  價  單
	客戶名稱：

	聯絡人： 
	統一編號：

	電話： 
	行動電話：
	傳真：

	地址：


【1】 搬運地點：
遷入地點：
【2】 搬運物品：辦公桌、辦公椅、電腦、桌邊設備、文件資料、小桌子、
            小椅子、電視、洗碗機、書籍、個人辦公用品、紙箱……

            等依客戶所指定搬遷物品搬運完成，並將物品擺定位置。
【三】搬運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(上/下午)    :      開始搬運完成。
【四】免費提供       個紙箱、標籤      色(30張)。
      ※如需追加紙箱每個單價NT$40元(長50cmx寬40cmx高37cm)
【五】搬運金額：承包NT        元
                (PS‧以上金額為未稅金額)

備註 :

1. 貴重物品.現金及有價證券等貴重物品請自行攜帶，請勿裝入箱內，本公司不負保管
責任。
2. 古董或紀念價值傢俱.特殊儀器.機器如需包裝或保險請先告知以便計價及作業。
3. 若有物品損壞或遺失請於搬運後4日內通知本公司，逾期恕不受理賠償事宜。
4. 物品自行裝箱者，請妥善包裝，若有易碎品請標示清楚，如未標示清楚，則不予理賠。
5. 客戶委託運送之物品，搬運過程中，若因人為疏失，導致物品損壞，本公司應負責修繕，修補至完善之處理或賠償。(搬運前有舊瑕疵，或不可抗拒之外力因素，封箱未固著不在此限).若能協助修繕者以維修處理原則為主，但修繕費用若高於折舊之現值時，則以折舊後之現值為最高理賠原則。
6. 理賠原則按使用折舊率折算，每一工程理賠上限為新台幣貳萬元，每一單件物品理賠上限為伍仟元，(除契約書上有另外註明之貴重物品，則另行約定賠償方法)。
7. 本公司對電器用品，電子儀器，機械，電腦，(請於搬運前先備份)等相關電器類，請恕不負功能喪失或資料遺失之相關賠償責任。
※以上經報價經確認無誤，請客戶代表簽名(或蓋公司章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回傳：04-22439200

客戶簽名：
雙福搬家貨運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統一編號：27964597

負責人：林秋茵         估價人員：           聯絡人：
免費服務專線：0800-886789   總公司：台中市北屯區僑孝街32巷18號1樓
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星期
